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40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廖芙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國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許詒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以上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廖芙瑳、張國華、寬亞工業有限公

司共同選任辯護人  王瀚誼  律師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張詠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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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郭晏甫  律師

被      告  詮順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瑞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素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以上詮順有限公司、林瑞榮、瑞鋒企業有限公司、林素真共同

選任辯護人  袁大為  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1834號、113年度偵字第1391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

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審訴字第267

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如下：

　　主　文

廖芙瑳犯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主

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1

所示之緩刑條件。 

張國華犯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2「主

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2

所示之緩刑條件。

張詠翔犯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3「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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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

之緩刑條件。

林瑞榮犯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4「主

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

之緩刑條件。

林素真犯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5「主

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

之緩刑條件。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

表一編號6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

編號7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詮順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8

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

編號9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柒萬元。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

編號10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廖芙瑳係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台公司）之登記及

實際負責人，亦為寬亞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寬亞公司）之實

際負責人；張國華（與廖芙瑳為夫妻關係）則為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之總經理；林素真為瑞鋒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鋒

公司）登記負責人；林瑞榮（與林素真為夫妻關係）則為瑞

鋒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詮順有限公司（下稱詮順公司）

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張詠翔係吉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

暉公司）之負責人，渠等均為執行業務之人，且上述5家公

司均係政府採購法第8條所稱之廠商。緣於民國97年至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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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張國華及廖芙瑳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

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台灣糖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糖公司）等機關辦理之採購案，多次

以渠等實質掌控下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聯合不同廠商分

別遂行下列圍標行為(如附表二所示)：

　㈠於97年2月間，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新臺幣

（下同）52萬元之「廢水處理廠計量泵及其配件一批」採購

案（下稱97大潭計量泵案），採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

制性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

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

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

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

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

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

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

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

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

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97年2月26日

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

標，因寬亞公司價格超過預算金額為不合格標，詮順公司雖

為最低標，惟未入底價亦未派員到場開標，而怡台公司資

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經3次減價後為最低標，承辦單位

遂宣布以41萬6,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㈡100年10月間，台電公司協和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22萬元之

「氨水泵1臺(詳採購規範)」採購案(下稱100協和氨水泵

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

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

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

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

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

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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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

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

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

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

爭關係而於100年10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

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未附型錄為不合格

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

單位遂宣布以20萬5,8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㈢103年1月間，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

「鏈條與鏈條張力調整器一批7項」採購案(下稱103中發鏈

條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

林瑞榮及林素真有意以詮順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

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國華及廖芙瑳共

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詮順

公司名義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怡台公

司及寬亞公司名義投標，並由林瑞榮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

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

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

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

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

3年1月24日開標，計有詮順公司、怡台公司、寬亞公司、漢

碁傳動有限公司及優佶企業有限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怡

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未附規範文件為不合格標，而詮順公司資

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價低於底價80%，

經詮順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1萬5,970元決標

予該公司。

　㈣106年1月間，台電公司大林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99萬5,000

元之「磷酸鹽加藥定量泵浦(液壓隔膜式)」採購案(下稱106

大林定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

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

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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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

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

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

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

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

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

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

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6年1月24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資格、規

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減價後，同意

以底價152萬元承攬，承辦單位遂宣布決標予該公司。

　㈤107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9萬7,500

元之「稀釋酸鹼注入泵5臺(含簡易安裝)」採購案(下稱107

南發酸鹼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

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

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

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

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

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

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

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

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

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

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3月21日開標，

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機鼎實業有限公司等

4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

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

價低於底價80%，經怡台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

2萬元決標予該公司。

　㈥107年9月間，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89萬元之

「107液鹼泵採購含安裝」採購案(下稱107興達液鹼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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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

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

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

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

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

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

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

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

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

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

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9月26日開標，計

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

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

減價後低於底價155萬元，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54萬5,000元

決標予該公司。

　㈦109年1月間，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辦理預算金額

32萬9,700元之「定量泵浦(API675)」採購案(下稱109桃煉

定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

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

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

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

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

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

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

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

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

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

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1月21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

公司、吉暉公司、井盛五金機械有限公司(下稱井盛公司)及

鈺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鈺鋒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

因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井盛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

宣布以25萬7,25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㈧109年9月間，台糖公司小港廠辦理預算金額70萬元之「磁力

驅動無軸封泵浦購裝2台」採購案(下稱109台糖磁力泵案)，

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

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

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

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

履約意願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

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

真製作瑞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

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

而於109年9月25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

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瑞鋒公司押標金額不足為不合格標，

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

遂宣布以66萬5,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㈨109年12月間，中油公司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P-336A/B

等臥式無軸封泵浦及馬達一批」採購案(下稱109中油無軸泵

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

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

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

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

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

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

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

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瑞

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

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

年12月8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瑞鋒公司、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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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弓海公司)及美商氟德有限公司(下稱

氟德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弓海公司及氟德公

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

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60萬6,500元決標予該公

司。

　㈩110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4萬5,000

元之「氨水注入泵2台(含安裝及測試)」採購案(下稱110南

發氨水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

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

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

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

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

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

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

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

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

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

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10年3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嗣因發現寬亞公司及

詮順公司皆未附承作能力證明文件，且詮順公司規格不符等

異常，遂宣布廢標致結果未遂。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之自白。

　㈡證人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許詒翔、

張濱顯、劉國忠之證述。

　㈢附表所示標案招標公告、開標決標紀錄、決標公告、涉案公

司電子領標紀錄、投標文件及中華電信通聯紀錄查詢系統查

詢結果、押標金支票、相關帳戶及傳票影本、寬亞公司高雄

銀行及兆豐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影本。

　㈣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2年3月29日、5月25

日、7月24日鑑定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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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

扣押物照片。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

示犯行、被告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犯

行、被告林瑞榮、林素真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

所示犯行，均係犯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

結果罪；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㈦所示犯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如

「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犯行，則均係犯政府採購法

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

罪。又被告廖芙瑳、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分別為怡台公

司、吉暉公司、詮順公司、瑞鋒公司代表人；被告廖芙瑳為

寬亞公司之負責人，其等因執行業務分別犯政府採購法第87

條第6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或政府採購法第8

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

是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就「事實

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

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部分，均應科以

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吉暉公司就「事實及理

由」欄一㈣至㈥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

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

第3項之罰金；詮順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部

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

欄一㈩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瑞鋒

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㈧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

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㈨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

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

　㈡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之參標廠商觀之，另有第四、

五家廠商即井盛公司、鈺鋒公司；弓海公司、氟德司參與投

標，因而被告廖芙瑳等人是否有借用吉暉公司或瑞鋒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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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寬亞公司等廠商名義參與投標，均不影響該標案已達三

家廠商投標之開標門檻此結果，且該標案最後並未影響開標

結果之正確性，僅屬未遂階段。起訴意旨就此部分認為被告

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均係構成政府採

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既遂罪，容有誤會，因起訴罪

名相同，僅行為態樣有既未遂之分，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就「事實及理由」欄

一㈠至㈢、㈧至㈩犯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就

「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

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㈩犯

行；林瑞榮、林素真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

至㈩犯行；被告張詠翔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

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㈤刑之減輕部分：

　　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怡台公

司、吉暉公司、瑞鋒公司、詮順公司及寬亞公司，於本案所

為上開未遂部分，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

刑度減輕之。 

　㈥審酌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購

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使政府採購程序回歸市場競

爭機制，詎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

　　在形式上製造符合法定投標家數之假象，而為本案犯行，已

然破壞政府採購法欲經由實質競爭以確保採購或工程品質之

立意與目的，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等5人犯後坦承犯行，態

度尚可；復考量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參與之犯罪次數遠高

於其餘被告，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於其所參與之標案中，

多屬主導投標之人，犯罪情節及惡性較重；其餘被告或參與

犯罪次數較少、或係配合他人投標而參與其中，情節稍輕；

　　兼衡被告等5人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生活經濟狀

況、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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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如主文所示

之應執行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被告怡台公司、吉暉

公司、詮順公司、瑞鋒公司、寬亞公司因其代表人或負責人

執行業務犯上開之罪，爰審酌各該被告廠商之角色、招標案

之金額及對於採購制度所生不當影響程度，分別科以如附表

一「主文」欄所示之罰金刑，併定其應執行之刑。

　㈥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前均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

佐，其等5人均因一時失慮而罹於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科

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規定，分別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又為使其

能心生警惕，建立正確法治觀念，並命廖芙瑳、張國華、張

詠翔、林瑞榮、林素真等5人應分別向公庫支付各如附表一

「緩刑條件」欄所示之金額，以啟自新。　　　

四、本案各採購案之交易對價，乃得標公司實際履行採購案之對

價，並非被告廖芙瑳等5人、怡台等5公司不法所得。且綜合

全案卷證資料，亦乏證據證明被告等5人有因上開犯行已實

際從中獲取任何報酬或不法利得，依罪疑有利被告原則，應

認被告等5人、怡台等5公司本案無犯罪所得，故無從為犯罪

所得之沒收宣告或追徵。至本案扣案物，經查並無積極證據

可以證明與本案被告等5人所為前述犯行有何直接關連性，

均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三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盧重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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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論罪之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犯罪事實 　　　主　　 文 　 緩刑條件

 1 廖芙瑳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㈠至㈥、㈧所示

廖芙瑳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

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

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

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

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

之日起陸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㈦、㈨、㈩所示

 2 張國華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㈠至㈥、㈧所示

張國華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

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

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

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

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

之日起陸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㈦、㈨、㈩所示

 3 張詠翔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㈣至㈥所示

張詠翔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

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

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

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

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

之日起陸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伍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㈦所示

 4 林瑞榮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瑞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

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

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

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

應自本判決確定

之日起陸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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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㈨、㈩所示

 5 林素真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素真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

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

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

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

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

之日起陸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㈨、㈩所示

 6 怡 台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㈠至㈥、㈧所示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

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

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

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

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

遂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㈦、㈨、㈩所示

 7 吉 暉 企 業

有限公司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㈣至㈥所示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

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

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

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

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

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㈦所示

 8 詮 順 有 限

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㈠至㈢所示

詮順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

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

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

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

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

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㈩所示

 9 瑞 鋒 企 業

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㈧所示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

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科罰金新臺幣陸

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府採

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

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

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㈨所示

10 寬 亞 工 業

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一㈠至㈥、㈧所示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因負責人執行業務，犯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

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科罰

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負責人執行業務，

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

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

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

一㈦、㈨、㈩所示

編 標案簡稱 採購機關 標案名稱 開標時間 決標日期 預算金額 得標廠商 決標金額 其他陪標 共 同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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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廠商  犯

1 97 大 潭 計

量泵案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潭

發電廠

廢水處理廠

計量泵及其

配件一批

97年02月2

6日10時許

97年02月2

6日

520000元 怡台公司 416,0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2 100協和氨

水泵案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協 和

發電廠

氨 水 泵  1

臺【詳採購

規範】

100年10月

26日 09時

30分許

100年10月

26日

220,000元 怡台公司 205,8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3 103中發鏈

條案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中

發電廠

鏈條與鏈條

張力調整器

一批7項

103年01月

24日09時3

0分許

103年01月

24日

未公開 詮順公司 615,970元 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4 106大林定

量泵案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林

發電廠

磷酸鹽加藥

定 量 泵 浦

(液壓隔膜

式)

106年01月

24 日 14 時

許

106年01月

24日

1,995,000

元

怡台公司 1,596,000

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5 107南發酸

鹼泵案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部

發電廠

稀釋酸鹼注

入泵5臺(含

簡易安

裝)

107年03月

21日10時3

0分許

107年03月

28日

997,500元 怡台公司 651,00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6 107興達液

鹼泵案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興 達

發電廠

107 液 鹼 泵

採購含安裝

107年09月

26日13時3

0分許

107年09月

26日

1,890,000

元

怡台公司 1,622,250

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7 109桃煉定

量泵案

台 灣 中 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煉 製

事 業 部 桃

園煉油廠

定量泵浦

(API675)

109年01月

21 日 10 時

許

109年02月

20日

329,700元 怡台公司 257,25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8 109台糖磁

力泵案

台 灣 糖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小 港

廠

磁力驅動無

軸封泵浦購

裝 2台

109年09月

25日 10時

許

109年09月

25日

700,000元 怡台公司 665,000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9 109中油無

軸泵案

台 灣 中 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採 購

處 南 部 採

購 中 心 採

購三組

P-336A/B

等臥式無軸

封泵浦及馬

達一批

109年12月

08 日 10 時

許

109年12月

25日

未公開 怡台公司 1,606,500

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10 110南發氨

水泵案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部

發電廠

氨水注入泵

2台(含安裝

及測試)

110年03月

26 日 10 時

許

無法決標 945,000元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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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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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40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廖芙瑳






被      告  張國華






被      告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詒翔




以上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廖芙瑳、張國華、寬亞工業有限公司共同選任辯護人  王瀚誼  律師


被      告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張詠翔




選任辯護人  郭晏甫  律師
被      告  詮順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瑞榮




被      告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素真




以上詮順有限公司、林瑞榮、瑞鋒企業有限公司、林素真共同
選任辯護人  袁大為  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34號、113年度偵字第1391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審訴字第267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廖芙瑳犯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緩刑條件。 
張國華犯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2「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緩刑條件。
張詠翔犯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3「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緩刑條件。
林瑞榮犯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4「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緩刑條件。
林素真犯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5「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緩刑條件。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詮順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柒萬元。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廖芙瑳係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台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亦為寬亞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寬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國華（與廖芙瑳為夫妻關係）則為怡台公司、寬亞公司之總經理；林素真為瑞鋒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鋒公司）登記負責人；林瑞榮（與林素真為夫妻關係）則為瑞鋒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詮順有限公司（下稱詮順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張詠翔係吉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暉公司）之負責人，渠等均為執行業務之人，且上述5家公司均係政府採購法第8條所稱之廠商。緣於民國97年至110年間，張國華及廖芙瑳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糖公司）等機關辦理之採購案，多次以渠等實質掌控下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聯合不同廠商分別遂行下列圍標行為(如附表二所示)：
　㈠於97年2月間，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新臺幣（下同）52萬元之「廢水處理廠計量泵及其配件一批」採購案（下稱97大潭計量泵案），採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97年2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價格超過預算金額為不合格標，詮順公司雖為最低標，惟未入底價亦未派員到場開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經3次減價後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41萬6,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㈡100年10月間，台電公司協和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22萬元之「氨水泵1臺(詳採購規範)」採購案(下稱100協和氨水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0年10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未附型錄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20萬5,8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㈢103年1月間，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鏈條與鏈條張力調整器一批7項」採購案(下稱103中發鏈條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林瑞榮及林素真有意以詮順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國華及廖芙瑳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詮順公司名義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名義投標，並由林瑞榮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3年1月24日開標，計有詮順公司、怡台公司、寬亞公司、漢碁傳動有限公司及優佶企業有限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未附規範文件為不合格標，而詮順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價低於底價80%，經詮順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1萬5,97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㈣106年1月間，台電公司大林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99萬5,000元之「磷酸鹽加藥定量泵浦(液壓隔膜式)」採購案(下稱106大林定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6年1月24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減價後，同意以底價152萬元承攬，承辦單位遂宣布決標予該公司。
　㈤107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9萬7,500元之「稀釋酸鹼注入泵5臺(含簡易安裝)」採購案(下稱107南發酸鹼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3月21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機鼎實業有限公司等4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價低於底價80%，經怡台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2萬元決標予該公司。
　㈥107年9月間，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89萬元之「107液鹼泵採購含安裝」採購案(下稱107興達液鹼泵案)，採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9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減價後低於底價155萬元，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54萬5,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㈦109年1月間，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辦理預算金額32萬9,700元之「定量泵浦(API675)」採購案(下稱109桃煉定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1月21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吉暉公司、井盛五金機械有限公司(下稱井盛公司)及鈺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鈺鋒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井盛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25萬7,25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㈧109年9月間，台糖公司小港廠辦理預算金額70萬元之「磁力驅動無軸封泵浦購裝2台」採購案(下稱109台糖磁力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瑞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9月25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瑞鋒公司押標金額不足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66萬5,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㈨109年12月間，中油公司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P-336A/B 等臥式無軸封泵浦及馬達一批」採購案(下稱109中油無軸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瑞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12月8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瑞鋒公司、弓海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弓海公司)及美商氟德有限公司(下稱氟德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弓海公司及氟德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60萬6,5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㈩110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4萬5,000元之「氨水注入泵2台(含安裝及測試)」採購案(下稱110南發氨水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10年3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嗣因發現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皆未附承作能力證明文件，且詮順公司規格不符等異常，遂宣布廢標致結果未遂。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之自白。
　㈡證人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許詒翔、張濱顯、劉國忠之證述。
　㈢附表所示標案招標公告、開標決標紀錄、決標公告、涉案公司電子領標紀錄、投標文件及中華電信通聯紀錄查詢系統查詢結果、押標金支票、相關帳戶及傳票影本、寬亞公司高雄銀行及兆豐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影本。
　㈣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2年3月29日、5月25日、7月24日鑑定書影本。
　㈤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照片。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犯行、被告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犯行、被告林瑞榮、林素真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犯行，均係犯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犯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犯行，則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又被告廖芙瑳、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分別為怡台公司、吉暉公司、詮順公司、瑞鋒公司代表人；被告廖芙瑳為寬亞公司之負責人，其等因執行業務分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或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是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吉暉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詮順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㈩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瑞鋒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㈧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㈨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
　㈡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之參標廠商觀之，另有第四、五家廠商即井盛公司、鈺鋒公司；弓海公司、氟德司參與投標，因而被告廖芙瑳等人是否有借用吉暉公司或瑞鋒公司及利用寬亞公司等廠商名義參與投標，均不影響該標案已達三家廠商投標之開標門檻此結果，且該標案最後並未影響開標結果之正確性，僅屬未遂階段。起訴意旨就此部分認為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均係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既遂罪，容有誤會，因起訴罪名相同，僅行為態樣有既未遂之分，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至㈩犯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㈩犯行；林瑞榮、林素真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至㈩犯行；被告張詠翔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㈤刑之減輕部分：
　　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怡台公司、吉暉公司、瑞鋒公司、詮順公司及寬亞公司，於本案所為上開未遂部分，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 
　㈥審酌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使政府採購程序回歸市場競爭機制，詎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
　　在形式上製造符合法定投標家數之假象，而為本案犯行，已然破壞政府採購法欲經由實質競爭以確保採購或工程品質之立意與目的，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等5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參與之犯罪次數遠高於其餘被告，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於其所參與之標案中，多屬主導投標之人，犯罪情節及惡性較重；其餘被告或參與犯罪次數較少、或係配合他人投標而參與其中，情節稍輕；
　　兼衡被告等5人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被告怡台公司、吉暉公司、詮順公司、瑞鋒公司、寬亞公司因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執行業務犯上開之罪，爰審酌各該被告廠商之角色、招標案之金額及對於採購制度所生不當影響程度，分別科以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罰金刑，併定其應執行之刑。
　㈥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其等5人均因一時失慮而罹於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分別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又為使其能心生警惕，建立正確法治觀念，並命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等5人應分別向公庫支付各如附表一「緩刑條件」欄所示之金額，以啟自新。　　　
四、本案各採購案之交易對價，乃得標公司實際履行採購案之對價，並非被告廖芙瑳等5人、怡台等5公司不法所得。且綜合全案卷證資料，亦乏證據證明被告等5人有因上開犯行已實際從中獲取任何報酬或不法利得，依罪疑有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等5人、怡台等5公司本案無犯罪所得，故無從為犯罪所得之沒收宣告或追徵。至本案扣案物，經查並無積極證據可以證明與本案被告等5人所為前述犯行有何直接關連性，均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三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盧重逸
附錄論罪之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犯罪事實

		　　　主　　 文

		　 緩刑條件



		 1

		廖芙瑳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廖芙瑳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2

		張國華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張國華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3

		張詠翔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

		張詠翔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

		


		




		 4

		林瑞榮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瑞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

		


		




		 5

		林素真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素真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

		


		




		 6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7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

		


		




		 8

		詮順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所示

		詮順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㈩所示

		


		




		 9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㈧所示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所示

		


		




		10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一㈠至㈥、㈧所示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因負責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負責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附表二
		編號

		標案簡稱

		採購機關

		標案名稱

		開標時間

		決標日期

		預算金額

		得標廠商

		決標金額

		其他陪標廠商 

		共同正犯



		1

		97大潭計量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潭發電廠

		廢水處理廠計量泵及其配件一批

		97年02月26日10時許

		97年02月26日

		520000元

		怡台公司

		416,0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2

		100協和氨水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氨水泵 1 臺【詳採購規範】

		100年10月26日 09時30分許

		100年10月26日

		220,000元

		怡台公司

		205,8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3

		103中發鏈條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鏈條與鏈條張力調整器一批7項

		103年01月24日09時30分許

		103年01月24日

		未公開

		詮順公司

		615,970元

		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4

		106大林定量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林發電廠

		磷酸鹽加藥定量泵浦(液壓隔膜式)

		106年01月24日14時許

		106年01月24日

		1,995,000元

		怡台公司

		1,596,00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5

		107南發酸鹼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發電廠

		稀釋酸鹼注入泵5臺(含簡易安
裝)

		107年03月21日10時30分許

		107年03月28日

		997,500元

		怡台公司

		651,00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6

		107興達液鹼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

		107液鹼泵採購含安裝

		107年09月26日13時30分許

		107年09月26日

		1,890,000元

		怡台公司

		1,622,25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7

		109桃煉定量泵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

		定量泵浦
(API675)

		109年01月21日10時許

		109年02月20日

		329,700元

		怡台公司

		257,25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8

		109台糖磁力泵案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廠

		磁力驅動無軸封泵浦購裝 2台

		109年09月25日 10時許

		109年09月25日

		700,000元

		怡台公司

		665,000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9

		109中油無軸泵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採購三組

		P-336A/B 等臥式無軸封泵浦及馬達一批

		109年12月08日10時許

		109年12月25日

		未公開

		怡台公司

		1,606,500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10

		110南發氨水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發電廠

		氨水注入泵2台(含安裝及測試)

		110年03月26日10時許

		無法決標

		945,000元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40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廖芙瑳



被      告  張國華



被      告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詒翔


以上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廖芙瑳、張國華、寬亞工業有限公
司共同選任辯護人  王瀚誼  律師

被      告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張詠翔


選任辯護人  郭晏甫  律師
被      告  詮順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瑞榮


被      告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素真


以上詮順有限公司、林瑞榮、瑞鋒企業有限公司、林素真共同
選任辯護人  袁大為  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1834號、113年度偵字第1391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
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審訴字第267號
），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下：
　　主　文
廖芙瑳犯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主文
」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1所
示之緩刑條件。 
張國華犯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2「主文
」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2所
示之緩刑條件。
張詠翔犯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3「主文
」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
緩刑條件。
林瑞榮犯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4「主文
」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
緩刑條件。
林素真犯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5「主文
」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
緩刑條件。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
表一編號6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
編號7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詮順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8
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
編號9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柒萬元。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
編號10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廖芙瑳係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台公司）之登記及
    實際負責人，亦為寬亞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寬亞公司）之實
    際負責人；張國華（與廖芙瑳為夫妻關係）則為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之總經理；林素真為瑞鋒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鋒
    公司）登記負責人；林瑞榮（與林素真為夫妻關係）則為瑞
    鋒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詮順有限公司（下稱詮順公司）
    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張詠翔係吉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
    暉公司）之負責人，渠等均為執行業務之人，且上述5家公
    司均係政府採購法第8條所稱之廠商。緣於民國97年至110年
    間，張國華及廖芙瑳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
    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台灣糖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糖公司）等機關辦理之採購案，多次
    以渠等實質掌控下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聯合不同廠商分
    別遂行下列圍標行為(如附表二所示)：
　㈠於97年2月間，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新臺幣（下
    同）52萬元之「廢水處理廠計量泵及其配件一批」採購案（
    下稱97大潭計量泵案），採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
    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
    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
    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
    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
    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
    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
    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
    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
    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
    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97年2月26日開標
    ，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
    寬亞公司價格超過預算金額為不合格標，詮順公司雖為最低
    標，惟未入底價亦未派員到場開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
    合於招標規範且經3次減價後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4
    1萬6,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㈡100年10月間，台電公司協和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22萬元之「
    氨水泵1臺(詳採購規範)」採購案(下稱100協和氨水泵案)，
    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
    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
    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
    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
    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
    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
    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
    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
    而於100年10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
    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未附型錄為不合格標，而
    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
    宣布以20萬5,8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㈢103年1月間，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
    鏈條與鏈條張力調整器一批7項」採購案(下稱103中發鏈條
    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林
    瑞榮及林素真有意以詮順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
    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國華及廖芙瑳共同
    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詮順公
    司名義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怡台公司
    及寬亞公司名義投標，並由林瑞榮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
    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
    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
    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
    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3
    年1月24日開標，計有詮順公司、怡台公司、寬亞公司、漢
    碁傳動有限公司及優佶企業有限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怡
    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未附規範文件為不合格標，而詮順公司資
    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價低於底價80%，
    經詮順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1萬5,970元決標
    予該公司。
　㈣106年1月間，台電公司大林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99萬5,000
    元之「磷酸鹽加藥定量泵浦(液壓隔膜式)」採購案(下稱106
    大林定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
    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
    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
    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
    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
    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
    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
    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
    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
    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
    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6年1月24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資格、規
    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減價後，同意
    以底價152萬元承攬，承辦單位遂宣布決標予該公司。
　㈤107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9萬7,500元
    之「稀釋酸鹼注入泵5臺(含簡易安裝)」採購案(下稱107南
    發酸鹼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
    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
    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
    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
    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
    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
    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
    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
    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
    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
    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3月21日開標，計
    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機鼎實業有限公司等4
    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
    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價低
    於底價80%，經怡台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2萬
    元決標予該公司。
　㈥107年9月間，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89萬元之「
    107液鹼泵採購含安裝」採購案(下稱107興達液鹼泵案)，採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
    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
    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
    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
    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
    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
    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
    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
    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9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
    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資
    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減價後
    低於底價155萬元，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54萬5,000元決標予
    該公司。
　㈦109年1月間，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辦理預算金額3
    2萬9,700元之「定量泵浦(API675)」採購案(下稱109桃煉定
    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
    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
    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
    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
    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
    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
    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
    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
    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
    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
    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1月21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
    司、吉暉公司、井盛五金機械有限公司(下稱井盛公司)及鈺
    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鈺鋒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
    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井盛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
    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
    布以25萬7,25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㈧109年9月間，台糖公司小港廠辦理預算金額70萬元之「磁力
    驅動無軸封泵浦購裝2台」採購案(下稱109台糖磁力泵案)，
    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
    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
    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
    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
    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
    履約意願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
    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
    真製作瑞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
    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
    而於109年9月25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
    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瑞鋒公司押標金額不足為不合格標，
    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
    遂宣布以66萬5,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㈨109年12月間，中油公司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P-336A/B 
    等臥式無軸封泵浦及馬達一批」採購案(下稱109中油無軸泵
    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
    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
    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
    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
    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
    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
    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
    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瑞
    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
    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
    年12月8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瑞鋒公司、弓
    海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弓海公司)及美商氟德有限公司(下稱
    氟德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弓海公司及氟德公
    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
    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60萬6,500元決標予該公
    司。
　㈩110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4萬5,000元
    之「氨水注入泵2台(含安裝及測試)」採購案(下稱110南發
    氨水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
    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
    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
    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
    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
    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
    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
    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
    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
    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
    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10年3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
    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嗣因發現寬亞公司及詮順
    公司皆未附承作能力證明文件，且詮順公司規格不符等異常
    ，遂宣布廢標致結果未遂。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之自白。
　㈡證人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許詒翔、
    張濱顯、劉國忠之證述。
　㈢附表所示標案招標公告、開標決標紀錄、決標公告、涉案公
    司電子領標紀錄、投標文件及中華電信通聯紀錄查詢系統查
    詢結果、押標金支票、相關帳戶及傳票影本、寬亞公司高雄
    銀行及兆豐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影本。
　㈣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2年3月29日、5月25日
    、7月24日鑑定書影本。
　㈤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
    扣押物照片。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犯
    行、被告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犯行、被告
    林瑞榮、林素真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犯行，
    均係犯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被
    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犯
    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如「事實及理由
    」欄一㈨、㈩所示犯行，則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
    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又被告廖芙
    瑳、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分別為怡台公司、吉暉公司、
    詮順公司、瑞鋒公司代表人；被告廖芙瑳為寬亞公司之負責
    人，其等因執行業務分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之以詐
    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或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
    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是依政府採購法
    第92條規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
    至㈥、㈧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
    及理由」欄一㈦、㈨、㈩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
    3項之罰金；吉暉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部分，均
    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部
    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詮順公司就「
    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
    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㈩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
    項、第3項之罰金；瑞鋒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㈧部分，
    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㈨部
    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
　㈡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之參標廠商觀之，另有第四、五
    家廠商即井盛公司、鈺鋒公司；弓海公司、氟德司參與投標
    ，因而被告廖芙瑳等人是否有借用吉暉公司或瑞鋒公司及利
    用寬亞公司等廠商名義參與投標，均不影響該標案已達三家
    廠商投標之開標門檻此結果，且該標案最後並未影響開標結
    果之正確性，僅屬未遂階段。起訴意旨就此部分認為被告廖
    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均係構成政府採購
    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既遂罪，容有誤會，因起訴罪名
    相同，僅行為態樣有既未遂之分，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就「事實及理由」欄
    一㈠至㈢、㈧至㈩犯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就「事實
    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
    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㈩犯行；
    林瑞榮、林素真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至㈩犯行
    ；被告張詠翔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行，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㈤刑之減輕部分：
　　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怡台公司
    、吉暉公司、瑞鋒公司、詮順公司及寬亞公司，於本案所為
    上開未遂部分，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
    度減輕之。 
　㈥審酌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購
    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使政府採購程序回歸市場競
    爭機制，詎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
　　在形式上製造符合法定投標家數之假象，而為本案犯行，已
    然破壞政府採購法欲經由實質競爭以確保採購或工程品質之
    立意與目的，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等5人犯後坦承犯行，態
    度尚可；復考量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參與之犯罪次數遠高
    於其餘被告，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於其所參與之標案中，
    多屬主導投標之人，犯罪情節及惡性較重；其餘被告或參與
    犯罪次數較少、或係配合他人投標而參與其中，情節稍輕；
　　兼衡被告等5人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
    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如主文所示之
    應執行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被告怡台公司、吉暉公
    司、詮順公司、瑞鋒公司、寬亞公司因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執
    行業務犯上開之罪，爰審酌各該被告廠商之角色、招標案之
    金額及對於採購制度所生不當影響程度，分別科以如附表一
    「主文」欄所示之罰金刑，併定其應執行之刑。
　㈥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前均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
    ，其等5人均因一時失慮而罹於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
    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分別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又為使其
    能心生警惕，建立正確法治觀念，並命廖芙瑳、張國華、張
    詠翔、林瑞榮、林素真等5人應分別向公庫支付各如附表一
    「緩刑條件」欄所示之金額，以啟自新。　　　
四、本案各採購案之交易對價，乃得標公司實際履行採購案之對
    價，並非被告廖芙瑳等5人、怡台等5公司不法所得。且綜合
    全案卷證資料，亦乏證據證明被告等5人有因上開犯行已實
    際從中獲取任何報酬或不法利得，依罪疑有利被告原則，應
    認被告等5人、怡台等5公司本案無犯罪所得，故無從為犯罪
    所得之沒收宣告或追徵。至本案扣案物，經查並無積極證據
    可以證明與本案被告等5人所為前述犯行有何直接關連性，
    均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三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盧重逸
附錄論罪之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犯罪事實 　　　主　　 文 　 緩刑條件  1 廖芙瑳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廖芙瑳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2 張國華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張國華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3 張詠翔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 張詠翔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    4 林瑞榮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瑞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    5 林素真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素真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    6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7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    8 詮順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所示 詮順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㈩所示    9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㈧所示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所示   10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一㈠至㈥、㈧所示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因負責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負責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附表二
編號 標案簡稱 採購機關 標案名稱 開標時間 決標日期 預算金額 得標廠商 決標金額 其他陪標廠商  共同正犯 1 97大潭計量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潭發電廠 廢水處理廠計量泵及其配件一批 97年02月26日10時許 97年02月26日 520000元 怡台公司 416,0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2 100協和氨水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氨水泵 1 臺【詳採購規範】 100年10月26日 09時30分許 100年10月26日 220,000元 怡台公司 205,8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3 103中發鏈條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鏈條與鏈條張力調整器一批7項 103年01月24日09時30分許 103年01月24日 未公開 詮順公司 615,970元 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4 106大林定量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林發電廠 磷酸鹽加藥定量泵浦(液壓隔膜式) 106年01月24日14時許 106年01月24日 1,995,000元 怡台公司 1,596,00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5 107南發酸鹼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發電廠 稀釋酸鹼注入泵5臺(含簡易安 裝) 107年03月21日10時30分許 107年03月28日 997,500元 怡台公司 651,00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6 107興達液鹼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 107液鹼泵採購含安裝 107年09月26日13時30分許 107年09月26日 1,890,000元 怡台公司 1,622,25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7 109桃煉定量泵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 定量泵浦 (API675) 109年01月21日10時許 109年02月20日 329,700元 怡台公司 257,25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8 109台糖磁力泵案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廠 磁力驅動無軸封泵浦購裝 2台 109年09月25日 10時許 109年09月25日 700,000元 怡台公司 665,000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9 109中油無軸泵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採購三組 P-336A/B 等臥式無軸封泵浦及馬達一批 109年12月08日10時許 109年12月25日 未公開 怡台公司 1,606,500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10 110南發氨水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發電廠 氨水注入泵2台(含安裝及測試) 110年03月26日10時許 無法決標 945,000元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40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廖芙瑳






被      告  張國華






被      告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詒翔




以上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廖芙瑳、張國華、寬亞工業有限公司共同選任辯護人  王瀚誼  律師


被      告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張詠翔




選任辯護人  郭晏甫  律師
被      告  詮順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瑞榮




被      告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素真




以上詮順有限公司、林瑞榮、瑞鋒企業有限公司、林素真共同
選任辯護人  袁大為  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34號、113年度偵字第1391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審訴字第267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廖芙瑳犯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緩刑條件。 
張國華犯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2「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緩刑條件。
張詠翔犯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3「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緩刑條件。
林瑞榮犯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4「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緩刑條件。
林素真犯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5「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緩刑條件。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詮順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柒萬元。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廖芙瑳係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台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亦為寬亞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寬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國華（與廖芙瑳為夫妻關係）則為怡台公司、寬亞公司之總經理；林素真為瑞鋒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鋒公司）登記負責人；林瑞榮（與林素真為夫妻關係）則為瑞鋒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詮順有限公司（下稱詮順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張詠翔係吉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暉公司）之負責人，渠等均為執行業務之人，且上述5家公司均係政府採購法第8條所稱之廠商。緣於民國97年至110年間，張國華及廖芙瑳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糖公司）等機關辦理之採購案，多次以渠等實質掌控下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聯合不同廠商分別遂行下列圍標行為(如附表二所示)：
　㈠於97年2月間，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新臺幣（下同）52萬元之「廢水處理廠計量泵及其配件一批」採購案（下稱97大潭計量泵案），採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97年2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價格超過預算金額為不合格標，詮順公司雖為最低標，惟未入底價亦未派員到場開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經3次減價後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41萬6,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㈡100年10月間，台電公司協和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22萬元之「氨水泵1臺(詳採購規範)」採購案(下稱100協和氨水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0年10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未附型錄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20萬5,8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㈢103年1月間，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鏈條與鏈條張力調整器一批7項」採購案(下稱103中發鏈條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林瑞榮及林素真有意以詮順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國華及廖芙瑳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詮順公司名義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名義投標，並由林瑞榮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3年1月24日開標，計有詮順公司、怡台公司、寬亞公司、漢碁傳動有限公司及優佶企業有限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未附規範文件為不合格標，而詮順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價低於底價80%，經詮順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1萬5,97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㈣106年1月間，台電公司大林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99萬5,000元之「磷酸鹽加藥定量泵浦(液壓隔膜式)」採購案(下稱106大林定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6年1月24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減價後，同意以底價152萬元承攬，承辦單位遂宣布決標予該公司。
　㈤107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9萬7,500元之「稀釋酸鹼注入泵5臺(含簡易安裝)」採購案(下稱107南發酸鹼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3月21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機鼎實業有限公司等4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價低於底價80%，經怡台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2萬元決標予該公司。
　㈥107年9月間，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89萬元之「107液鹼泵採購含安裝」採購案(下稱107興達液鹼泵案)，採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9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減價後低於底價155萬元，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54萬5,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㈦109年1月間，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辦理預算金額32萬9,700元之「定量泵浦(API675)」採購案(下稱109桃煉定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1月21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吉暉公司、井盛五金機械有限公司(下稱井盛公司)及鈺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鈺鋒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井盛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25萬7,25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㈧109年9月間，台糖公司小港廠辦理預算金額70萬元之「磁力驅動無軸封泵浦購裝2台」採購案(下稱109台糖磁力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瑞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9月25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瑞鋒公司押標金額不足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66萬5,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㈨109年12月間，中油公司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P-336A/B 等臥式無軸封泵浦及馬達一批」採購案(下稱109中油無軸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瑞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12月8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瑞鋒公司、弓海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弓海公司)及美商氟德有限公司(下稱氟德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弓海公司及氟德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60萬6,5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㈩110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4萬5,000元之「氨水注入泵2台(含安裝及測試)」採購案(下稱110南發氨水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10年3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嗣因發現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皆未附承作能力證明文件，且詮順公司規格不符等異常，遂宣布廢標致結果未遂。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之自白。
　㈡證人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許詒翔、張濱顯、劉國忠之證述。
　㈢附表所示標案招標公告、開標決標紀錄、決標公告、涉案公司電子領標紀錄、投標文件及中華電信通聯紀錄查詢系統查詢結果、押標金支票、相關帳戶及傳票影本、寬亞公司高雄銀行及兆豐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影本。
　㈣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2年3月29日、5月25日、7月24日鑑定書影本。
　㈤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照片。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犯行、被告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犯行、被告林瑞榮、林素真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犯行，均係犯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犯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犯行，則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又被告廖芙瑳、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分別為怡台公司、吉暉公司、詮順公司、瑞鋒公司代表人；被告廖芙瑳為寬亞公司之負責人，其等因執行業務分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或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是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吉暉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詮順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㈩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瑞鋒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㈧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㈨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
　㈡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之參標廠商觀之，另有第四、五家廠商即井盛公司、鈺鋒公司；弓海公司、氟德司參與投標，因而被告廖芙瑳等人是否有借用吉暉公司或瑞鋒公司及利用寬亞公司等廠商名義參與投標，均不影響該標案已達三家廠商投標之開標門檻此結果，且該標案最後並未影響開標結果之正確性，僅屬未遂階段。起訴意旨就此部分認為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均係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既遂罪，容有誤會，因起訴罪名相同，僅行為態樣有既未遂之分，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至㈩犯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㈩犯行；林瑞榮、林素真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至㈩犯行；被告張詠翔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㈤刑之減輕部分：
　　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怡台公司、吉暉公司、瑞鋒公司、詮順公司及寬亞公司，於本案所為上開未遂部分，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 
　㈥審酌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使政府採購程序回歸市場競爭機制，詎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
　　在形式上製造符合法定投標家數之假象，而為本案犯行，已然破壞政府採購法欲經由實質競爭以確保採購或工程品質之立意與目的，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等5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參與之犯罪次數遠高於其餘被告，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於其所參與之標案中，多屬主導投標之人，犯罪情節及惡性較重；其餘被告或參與犯罪次數較少、或係配合他人投標而參與其中，情節稍輕；
　　兼衡被告等5人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被告怡台公司、吉暉公司、詮順公司、瑞鋒公司、寬亞公司因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執行業務犯上開之罪，爰審酌各該被告廠商之角色、招標案之金額及對於採購制度所生不當影響程度，分別科以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罰金刑，併定其應執行之刑。
　㈥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其等5人均因一時失慮而罹於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分別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又為使其能心生警惕，建立正確法治觀念，並命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等5人應分別向公庫支付各如附表一「緩刑條件」欄所示之金額，以啟自新。　　　
四、本案各採購案之交易對價，乃得標公司實際履行採購案之對價，並非被告廖芙瑳等5人、怡台等5公司不法所得。且綜合全案卷證資料，亦乏證據證明被告等5人有因上開犯行已實際從中獲取任何報酬或不法利得，依罪疑有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等5人、怡台等5公司本案無犯罪所得，故無從為犯罪所得之沒收宣告或追徵。至本案扣案物，經查並無積極證據可以證明與本案被告等5人所為前述犯行有何直接關連性，均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三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盧重逸
附錄論罪之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犯罪事實

		　　　主　　 文

		　 緩刑條件



		 1

		廖芙瑳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廖芙瑳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2

		張國華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張國華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3

		張詠翔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

		張詠翔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

		


		




		 4

		林瑞榮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瑞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

		


		




		 5

		林素真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素真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

		


		




		 6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7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

		


		




		 8

		詮順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所示

		詮順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㈩所示

		


		




		 9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㈧所示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所示

		


		




		10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一㈠至㈥、㈧所示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因負責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負責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附表二
		編號

		標案簡稱

		採購機關

		標案名稱

		開標時間

		決標日期

		預算金額

		得標廠商

		決標金額

		其他陪標廠商 

		共同正犯



		1

		97大潭計量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潭發電廠

		廢水處理廠計量泵及其配件一批

		97年02月26日10時許

		97年02月26日

		520000元

		怡台公司

		416,0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2

		100協和氨水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氨水泵 1 臺【詳採購規範】

		100年10月26日 09時30分許

		100年10月26日

		220,000元

		怡台公司

		205,8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3

		103中發鏈條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鏈條與鏈條張力調整器一批7項

		103年01月24日09時30分許

		103年01月24日

		未公開

		詮順公司

		615,970元

		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4

		106大林定量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林發電廠

		磷酸鹽加藥定量泵浦(液壓隔膜式)

		106年01月24日14時許

		106年01月24日

		1,995,000元

		怡台公司

		1,596,00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5

		107南發酸鹼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發電廠

		稀釋酸鹼注入泵5臺(含簡易安
裝)

		107年03月21日10時30分許

		107年03月28日

		997,500元

		怡台公司

		651,00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6

		107興達液鹼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

		107液鹼泵採購含安裝

		107年09月26日13時30分許

		107年09月26日

		1,890,000元

		怡台公司

		1,622,25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7

		109桃煉定量泵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

		定量泵浦
(API675)

		109年01月21日10時許

		109年02月20日

		329,700元

		怡台公司

		257,25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8

		109台糖磁力泵案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廠

		磁力驅動無軸封泵浦購裝 2台

		109年09月25日 10時許

		109年09月25日

		700,000元

		怡台公司

		665,000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9

		109中油無軸泵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採購三組

		P-336A/B 等臥式無軸封泵浦及馬達一批

		109年12月08日10時許

		109年12月25日

		未公開

		怡台公司

		1,606,500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10

		110南發氨水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發電廠

		氨水注入泵2台(含安裝及測試)

		110年03月26日10時許

		無法決標

		945,000元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40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廖芙瑳



被      告  張國華



被      告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詒翔


以上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廖芙瑳、張國華、寬亞工業有限公司共同選任辯護人  王瀚誼  律師

被      告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張詠翔


選任辯護人  郭晏甫  律師
被      告  詮順有限公司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瑞榮


被      告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被  告  兼
代  表  人  林素真


以上詮順有限公司、林瑞榮、瑞鋒企業有限公司、林素真共同
選任辯護人  袁大為  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34號、113年度偵字第1391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審訴字第267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廖芙瑳犯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緩刑條件。 
張國華犯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2「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緩刑條件。
張詠翔犯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3「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之緩刑條件。
林瑞榮犯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4「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緩刑條件。
林素真犯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5「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緩刑條件。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詮順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玖萬元。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柒萬元。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犯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各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刑。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伍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廖芙瑳係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台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亦為寬亞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寬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國華（與廖芙瑳為夫妻關係）則為怡台公司、寬亞公司之總經理；林素真為瑞鋒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瑞鋒公司）登記負責人；林瑞榮（與林素真為夫妻關係）則為瑞鋒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為詮順有限公司（下稱詮順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張詠翔係吉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吉暉公司）之負責人，渠等均為執行業務之人，且上述5家公司均係政府採購法第8條所稱之廠商。緣於民國97年至110年間，張國華及廖芙瑳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糖公司）等機關辦理之採購案，多次以渠等實質掌控下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聯合不同廠商分別遂行下列圍標行為(如附表二所示)：
　㈠於97年2月間，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新臺幣（下同）52萬元之「廢水處理廠計量泵及其配件一批」採購案（下稱97大潭計量泵案），採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97年2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價格超過預算金額為不合格標，詮順公司雖為最低標，惟未入底價亦未派員到場開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經3次減價後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41萬6,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㈡100年10月間，台電公司協和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22萬元之「氨水泵1臺(詳採購規範)」採購案(下稱100協和氨水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0年10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未附型錄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20萬5,8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㈢103年1月間，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鏈條與鏈條張力調整器一批7項」採購案(下稱103中發鏈條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林瑞榮及林素真有意以詮順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國華及廖芙瑳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詮順公司名義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名義投標，並由林瑞榮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3年1月24日開標，計有詮順公司、怡台公司、寬亞公司、漢碁傳動有限公司及優佶企業有限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未附規範文件為不合格標，而詮順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價低於底價80%，經詮順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1萬5,97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㈣106年1月間，台電公司大林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99萬5,000元之「磷酸鹽加藥定量泵浦(液壓隔膜式)」採購案(下稱106大林定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6年1月24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減價後，同意以底價152萬元承攬，承辦單位遂宣布決標予該公司。
　㈤107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9萬7,500元之「稀釋酸鹼注入泵5臺(含簡易安裝)」採購案(下稱107南發酸鹼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3月21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機鼎實業有限公司等4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惟標價低於底價80%，經怡台公司提出說明後，承辦單位同意以62萬元決標予該公司。
　㈥107年9月間，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189萬元之「107液鹼泵採購含安裝」採購案(下稱107興達液鹼泵案)，採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7年9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經怡台公司3次減價後低於底價155萬元，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54萬5,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㈦109年1月間，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辦理預算金額32萬9,700元之「定量泵浦(API675)」採購案(下稱109桃煉定量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張詠翔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吉暉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吉暉公司投標文件，張詠翔指示吉暉公司人員提供公司大小章蓋印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1月21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吉暉公司、井盛五金機械有限公司(下稱井盛公司)及鈺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鈺鋒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吉暉公司及井盛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25萬7,25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㈧109年9月間，台糖公司小港廠辦理預算金額70萬元之「磁力驅動無軸封泵浦購裝2台」採購案(下稱109台糖磁力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瑞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9月25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因瑞鋒公司押標金額不足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66萬5,0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㈨109年12月間，中油公司辦理預算金額未公開之「P-336A/B 等臥式無軸封泵浦及馬達一批」採購案(下稱109中油無軸泵案)，採公開招標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瑞鋒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瑞鋒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瑞鋒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09年12月8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瑞鋒公司、弓海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弓海公司)及美商氟德有限公司(下稱氟德公司)等5家廠商投標，因寬亞公司、弓海公司及氟德公司規格不符為不合格標，而怡台公司資格、規格合於招標規範且為最低標，承辦單位遂宣布以160萬6,500元決標予該公司。
　㈩110年3月間，台電公司南部發電廠辦理預算金額94萬5,000元之「氨水注入泵2台(含安裝及測試)」採購案(下稱110南發氨水泵案)，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及以最低標方式決標，張國華及廖芙瑳有意以怡台公司承攬，為確保本採購案達法定3家以上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竟與林瑞榮及林素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除以張國華夫婦所經營之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外，另以實際上並無投標及履約意願之詮順公司名義投標，並由張國華決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之投標價格，再分別由廖芙瑳指示怡台公司人員製作怡台公司及寬亞公司投標文件，林瑞榮及林素真製作詮順公司之投標文件投標，據以製造有多家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承辦單位誤認投標廠商間確有實質競爭關係而於110年3月26日開標，計有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嗣因發現寬亞公司及詮順公司皆未附承作能力證明文件，且詮順公司規格不符等異常，遂宣布廢標致結果未遂。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之自白。
　㈡證人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許詒翔、張濱顯、劉國忠之證述。
　㈢附表所示標案招標公告、開標決標紀錄、決標公告、涉案公司電子領標紀錄、投標文件及中華電信通聯紀錄查詢系統查詢結果、押標金支票、相關帳戶及傳票影本、寬亞公司高雄銀行及兆豐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影本。
　㈣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2年3月29日、5月25日、7月24日鑑定書影本。
　㈤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照片。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犯行、被告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犯行、被告林瑞榮、林素真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犯行，均係犯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犯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犯行，則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又被告廖芙瑳、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分別為怡台公司、吉暉公司、詮順公司、瑞鋒公司代表人；被告廖芙瑳為寬亞公司之負責人，其等因執行業務分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或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是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怡台公司、寬亞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吉暉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詮順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部分，均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㈩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瑞鋒公司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㈧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㈨部分，應科以同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罰金。
　㈡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之參標廠商觀之，另有第四、五家廠商即井盛公司、鈺鋒公司；弓海公司、氟德司參與投標，因而被告廖芙瑳等人是否有借用吉暉公司或瑞鋒公司及利用寬亞公司等廠商名義參與投標，均不影響該標案已達三家廠商投標之開標門檻此結果，且該標案最後並未影響開標結果之正確性，僅屬未遂階段。起訴意旨就此部分認為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均係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既遂罪，容有誤會，因起訴罪名相同，僅行為態樣有既未遂之分，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林瑞榮、林素真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至㈩犯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就「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㈩犯行；林瑞榮、林素真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至㈩犯行；被告張詠翔所犯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㈦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㈤刑之減輕部分：
　　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怡台公司、吉暉公司、瑞鋒公司、詮順公司及寬亞公司，於本案所為上開未遂部分，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 
　㈥審酌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使政府採購程序回歸市場競爭機制，詎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
　　在形式上製造符合法定投標家數之假象，而為本案犯行，已然破壞政府採購法欲經由實質競爭以確保採購或工程品質之立意與目的，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等5人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所參與之犯罪次數遠高於其餘被告，而被告廖芙瑳、張國華於其所參與之標案中，多屬主導投標之人，犯罪情節及惡性較重；其餘被告或參與犯罪次數較少、或係配合他人投標而參與其中，情節稍輕；
　　兼衡被告等5人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被告怡台公司、吉暉公司、詮順公司、瑞鋒公司、寬亞公司因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執行業務犯上開之罪，爰審酌各該被告廠商之角色、招標案之金額及對於採購制度所生不當影響程度，分別科以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罰金刑，併定其應執行之刑。
　㈥被告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其等5人均因一時失慮而罹於刑章，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分別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又為使其能心生警惕，建立正確法治觀念，並命廖芙瑳、張國華、張詠翔、林瑞榮、林素真等5人應分別向公庫支付各如附表一「緩刑條件」欄所示之金額，以啟自新。　　　
四、本案各採購案之交易對價，乃得標公司實際履行採購案之對價，並非被告廖芙瑳等5人、怡台等5公司不法所得。且綜合全案卷證資料，亦乏證據證明被告等5人有因上開犯行已實際從中獲取任何報酬或不法利得，依罪疑有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等5人、怡台等5公司本案無犯罪所得，故無從為犯罪所得之沒收宣告或追徵。至本案扣案物，經查並無積極證據可以證明與本案被告等5人所為前述犯行有何直接關連性，均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黃三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盧重逸
附錄論罪之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犯罪事實 　　　主　　 文 　 緩刑條件  1 廖芙瑳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廖芙瑳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2 張國華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張國華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拾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3 張詠翔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 張詠翔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    4 林瑞榮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瑞榮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    5 林素真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㈧所示 林素真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柒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㈩所示    6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㈥、㈧所示 怡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7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㈣至㈥所示 吉暉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所示    8 詮順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㈠至㈢所示 詮順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㈩所示    9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㈧所示 瑞鋒企業有限公司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代表人執行業務，犯政府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㈨所示   10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 既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一㈠至㈥、㈧所示 寬亞工業有限公司因負責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共柒罪，各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又因負責人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共參罪，各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未遂部分： 如「事實及理由」欄一㈦、㈨、㈩所示   
附表二
編號 標案簡稱 採購機關 標案名稱 開標時間 決標日期 預算金額 得標廠商 決標金額 其他陪標廠商  共同正犯 1 97大潭計量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潭發電廠 廢水處理廠計量泵及其配件一批 97年02月26日10時許 97年02月26日 520000元 怡台公司 416,0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2 100協和氨水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氨水泵 1 臺【詳採購規範】 100年10月26日 09時30分許 100年10月26日 220,000元 怡台公司 205,800元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3 103中發鏈條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鏈條與鏈條張力調整器一批7項 103年01月24日09時30分許 103年01月24日 未公開 詮順公司 615,970元 怡台公司 寬亞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4 106大林定量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林發電廠 磷酸鹽加藥定量泵浦(液壓隔膜式) 106年01月24日14時許 106年01月24日 1,995,000元 怡台公司 1,596,00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5 107南發酸鹼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發電廠 稀釋酸鹼注入泵5臺(含簡易安 裝) 107年03月21日10時30分許 107年03月28日 997,500元 怡台公司 651,00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6 107興達液鹼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 107液鹼泵採購含安裝 107年09月26日13時30分許 107年09月26日 1,890,000元 怡台公司 1,622,25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7 109桃煉定量泵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煉油廠 定量泵浦 (API675) 109年01月21日10時許 109年02月20日 329,700元 怡台公司 257,250元 寬亞公司 吉暉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張詠翔 8 109台糖磁力泵案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廠 磁力驅動無軸封泵浦購裝 2台 109年09月25日 10時許 109年09月25日 700,000元 怡台公司 665,000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9 109中油無軸泵案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採購三組 P-336A/B 等臥式無軸封泵浦及馬達一批 109年12月08日10時許 109年12月25日 未公開 怡台公司 1,606,500元 寬亞公司 瑞鋒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10 110南發氨水泵案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部發電廠 氨水注入泵2台(含安裝及測試) 110年03月26日10時許 無法決標 945,000元 無法決標 無法決標 寬亞公司 詮順公司  廖芙瑳 張國華 林瑞榮 林素真 



